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2014年度
全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关于开展2014年度全国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国科发创〔2015〕2号）的要求，现将《2014年度全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15年2月6日

2014年度全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

一、调查内容

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统计调查，包括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统计调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他单位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调查；

2、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统计调查；

3、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跟踪调查。
二、调查项目及调查表种类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统计调查

    1.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调查表；

2.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调查表；

3.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调查表；

4.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其他单位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调查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属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企事业单位填报)
（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统计调查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表

（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
三、统计调查范围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统计调查。

1、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调查表统计范围：国务院各部门有关在闽单位及省、市属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和转制研究与开发机构。各级地方非独立的科学领域的研究所，由所在院统一填报；

2、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调查表统计范围：国务院各部门有关在闽单位及省、市属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独立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及转制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

3、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调查表统计范围：县各部门所属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
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他单位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调查表统计范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不包括政府部门属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统计调查。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表统计范围：各市、县（区）本级政府拨款的科技经费，以及全市（含市、县（区）二级）、全县（含县、乡二级）财政科技经费，不包括省级以上各部门拨给市县（区）的各类科技经费。

（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统计范围：验收不满3年的97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四、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1、由省科技厅制发各类调查表、科技统计工作文件和数据审核要求，下发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并组织培训，具体业务工作由福建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

2、各设区市科技局要按照省科技厅的要求，及时做好辖区内被调查单位的布置、培训、数据采集、审核以及调查结果的汇总和上报等各项工作。并对今年新增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做到辖区内有R&D活动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应统尽统。
3、省直各主管部门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调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系统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名录的准确、完整，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或向上一级反映求得解决，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

五、数据采集和报送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调查表（年报）

各单位报送电子数据及纸质报表一式1份。省直各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所属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于3月20日前报送；其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于3月20日前报送；设区市科技局于3月27日前集中报送所属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事业单位。

（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表

由各设区市科技局组织填写和录入，于5月30日前报送电子数据及纸质报表一式2份。

（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情况调查表

相关单位于2015年3月27日前报送电子数据及纸质报表一式1份。

纸质报表报送：省科技信息研究所（福州市北环西路108号省科技大厦8层）

联系人：郑隽毅，电话0591-87881310，电子信箱178548@qq.com。

六、数据利用及共享
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调查表、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表和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情况调查表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软件从中国科技统计网站(www.sts.org.cn)“统计业务” 栏目中的“统计软件”下载。      

2、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统计调查、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所提供的信息资源、各地区、各部门都应予以重视并加以开发利用，用于研究和分析本地区、本部门的相关问题，使其在管理和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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